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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竊盜罪之主觀不法所有意圖  
 

 

文章：許恒達，盜用存摺提款與不法所有意圖－評最高法院一○○年度台上

字第三二三二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16期，2012年8月。 

 

 
     

甲是保險業務員，協助乙辦理理賠而熟識。某日，甲向乙借用七十萬元，乙因事忙

且識字有限，將自己的存摺、留存印鑑交給甲，並告知甲提款密碼，請甲自己從乙

的帳戶內領錢。甲依乙交辦提領七十萬元後，發現乙帳戶內還有兩百萬元，接下來

數日，甲利用與乙共同外出之機會，竊取乙放置在隨身皮包內的存摺與印章，先後

自乙的帳戶內提領一百一十萬元與七十萬元，兩次取款後甲均趁乙不注意時，將存

摺與印章放回原處。問：甲應如何論處？ 

 （改編自最高法院一○○年度台上字第三二三二號判決）

  
前情提要 

甲盜用乙所有的存摺與印章，自乙帳戶內提領現金後，又返還存摺與印章，該種行

為究竟是屬於刑法上不罰的使用竊盜，還是可罰的竊盜既遂罪？此問題在目前的學說與

實務上乃存有歧見，而真正的問題核心則涉及竊盜罪的主觀不法所有意圖之解釋。   
老師開講 

竊盜與使用竊盜的界限： 

竊盜與使用竊盜由客觀上來看，皆係行為人侵奪他人的動產持有，因而學說與實務之

一般看法均認為，僅能從主觀上區別兩者的差異；亦即，竊盜行為人是本於據為己有

的意思（不法所有意圖），而使用竊盜的行為人則是出於單純的使用意思（不法使用意

圖）。 

如此的區別雖可解決大部分的案例，但若行為人出於使用意思而奪取的動產，本身具

有兌換特定其他財物或利益的功效，而行為人無權兌換後，再返還給原持有人，表面上

 Q 案例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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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僅係無權享受動產的用益，但原持有人或所有人所領回之物，卻只是一個徒具形體

而無任何交易價值的動產，此時是否仍屬使用竊盜，即會發生解釋上的困擾。 

實務見解1：我國實務見解於此種情形中向來否定竊盜之刑責，蓋行為人既已歸還存

摺、印章，可見其對該存摺、印章並無據為己有的不法所有意圖，故自不成立竊盜

罪。 

學說見解2： 

實體理論： 
嚴格實體理論，乃強調竊盜罪係保護動產之形體，而竊盜行為人的侵害意思是據動

產形體為己有，除此之外都不構成竊盜罪。故依據本說，只要奪取財物者以外形

無缺損的原物返還予原所有人，則當然不會構成竊盜罪3。 
修正的實體理論，則認為行為人據為己有的所有人地位，不必嚴格地限制為財物

實體，毋寧應擴張到基於動產實體的支配從而串連的所有人地位。故依據本說，只

要行為人在奪取期間已經持續性剝奪了該財物的常態用益可能性，使得原所有人

無從再享受同一利益，則即便行為人事後歸還該動產，然仍將構成竊盜罪4。 
價值理論： 
廣義價值理論，乃傾向放棄所有意圖須以動產實體為標的之傳統見解，其主張竊

盜罪所保護的所有人地位應擴張到所有人享有的財產經濟價值，故行為人出於侵奪

動產「經濟價值」之意思而奪取他人動產時，即可成立竊盜罪。 
狹義價值理論，主張不是任何經濟價值都可以納入竊盜罪的保護範疇，竊盜罪除

保護動產本身的無權取得外，僅能擴張保護至財物「直接表彰」的經濟價值5，故

若某動產只能「證明」存在財產權，而行為人無權使用這種證明機能來侵奪利益，

則此種財產價值並不會算是竊盜行為人得據為己有的對象。   
                                                        
1 最高法院一○○年度台上字第三二三二號判決可茲參照。 

2 於學說上，此問題乃被歸入不法所有意圖對象的討論範疇。 

3 此即最高法院所採行之見解。 

4 採取此說，則在存摺的案例中行為人乃會成立竊盜罪，蓋由正常民事關係來看，只有持有存摺的「所有人」

才能領錢，而無權領錢之人縱然事後返還了存摺，但均足以肯定行為人主觀上已產生僭居所有人方能享有的

經濟地位意圖。 

5 依此說之見解，在存摺案中，由於存摺乃係直接表彰特定的財產權利，故行為人之取得將該當竊盜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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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理論： 
該理論強調竊盜罪應同時保護動產形體與經濟價值，但以保護財物實體為先，經

濟價值僅是補充保護對象。其認為行為人若有下列兩種意思之一，即成立竊盜

罪：「據他人所有物為自己所有」，或「奪取原所有人或部分的財物使用利益，使其

無從回復」；至於使用竊盜則係行為人主觀上僅有一時性取得他人所有物的使用利

益，而其客觀上並不妨害原所有人回復原有的合法支配關係6。 
本文見解： 

竊盜罪屬於個別財產犯罪，因而其可罰界限不應輕易放寬到財物實體外的經濟價值，

否則將模糊個別與整體財產法益的差異，故本文不採行價值理論。 

考量現代社會發展，若僵化固守在純粹財物形體，不免失之過狹，故不採嚴格實體理

論；又綜合理論並未回應竊盜罪成罪範圍的界限，其僅係將價值理論中的廣義與狹義

之爭再度帶至綜合理論而已，故亦不採之。 

較為合理之看法，仍應以保護財物實體支配為中心，但透過解釋得擴張可罰性到「幾

近實體侵奪」的經濟價值類型；亦即，當行為人主觀上企圖侵奪「等同實體」的財產

價值，進而奪取財物持有，此時始該當竊盜罪。基此，本文乃贊同修正實體理論。   

採取修正實體理論後，要成立竊盜罪，行為人主觀上之意圖須為「侵奪財物實體所有

地位」或「侵奪實體持有串連的所有人經濟利益」，從而問題乃在於如何掌握後者之經

濟利益態樣？本文以為，應區分支配財物權能所附帶的經濟價值為「使用利益」或「交

換利益」而分別探討。 

使用利益： 

倘若他人出於侵奪使用利益意思，而其預定的無權使用方法，又會造成財物使用效

能的終局破壞，且縱然歸還，原所有人也無法在回復正常使用狀態時，即可認定行為

人已經自居於所有人地位，故可成立竊盜罪7。 

                                                        
6 換言之，使用竊盜並不會造成財物形體的本質性改變，也不會嚴重減損財物價值。 

7 例如：行為人盜用他人印章，用以偽造文書後又歸還本人，由於該印章並不會因盜用而喪失再使用的可能性，

可認行為人並無終局破壞持有連動的使用利益之意思，故屬不罰的使用竊盜；但若行為人意圖取用他人衛生

紙擦拭桌子，嗣後再返還原所有人，該行為已然耗盡衛生紙的使用可能，可認行為人已有透過終局破壞財物

使用利益，而達到僭居所有地位的主觀意圖，故構成竊盜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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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利益： 

能夠被竊盜罪所保護者，必須與支配財物現狀具有高度緊密的連結關係，而這種緊密

連結關係可以從兩個指標綜合判斷。首先，該財物的支配須能直接、無條件地交換經

濟利益，且對待給付提供者也不關切誰是真正的權利人；同時，支配財物所連鎖的交

易機能行使後，將終局耗盡財物全部經濟價值時，才能肯定經濟利益的剝奪與財物持

有具有密切關係。此時，行為人若出於知悉上述兩項後果的想法而奪取財物，則可

肯認行為人有不法所有意圖而構成竊盜罪。 
            

延 伸 學 習 

在竊盜罪的主觀意圖要件中，尚存有一爭議點，即債權人基於滿足自己債權的意

思，而自行由債務人處取走相當於契約「約定額度」的金錢或標的物時，是否會構成竊

盜罪？此時成罪與否之關鍵乃在於債權人是否具備竊盜罪中所要求的主觀「不法意

圖」。對此，蔡聖偉老師8有整理相關的認定標準： 

債權屬「特定之債」： 

通說認為，行為人（債權人）對於該特定客體既然已經具有民法上的移轉交付請求權，

（形式上的）所有權人本即負有移轉交付的義務，對於行為人而言，此一所有權地位

便不再值得保護，且其主觀上所要追求的結果亦為法秩序所欲達到、實現的狀態，故

行為人並無「不法」可言。 

少數說則認為9，特定之債的客體於交付前，財產利益仍應歸屬於出賣人，買受人不得

自行取走系爭標的物，故此時買受人擅自取走之行為，仍應認具有「不法」。 

債權屬「種類之債」： 

民法第200條第1項之選擇權，原則上是歸屬於債務人所享有，而在其行使選擇權特定

之前，債權人不能對任何一個特定物主張權利，自然即不得自行挑選拿取，故倘若債

權人於其債權尚未特定之前便自行取走相當數額之物，便侵害了債務人的選擇權，故

此時債權人即具有「不法」可言。 

債權屬「貨幣（金錢）之債」： 

德國實務與少數說有鑑於貨幣之債乃為一種種類之債，因此將處理種類之債的規則一

體適用於金錢債務上；然而，通說卻基於金錢貨幣的特性，而認為選擇權在金錢之債

                                                        
8 蔡聖偉，財產犯罪：第三講：竊盜罪之主觀構成要件（下），月旦法學教室，80期，2009年6月，49-51頁。 

9 盧映潔，竊盜罪之所有意圖與不法意圖，台灣法學雜誌，116期，2008年11月，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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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不具有任何意義，因此應比照特定之債來處理，故行為人若是對於所取走的金錢

數額享有一個業已屆至清償期並不可抗辯的請求權，則其主觀上所追求的所有狀態即

非「不法」，此即係所謂的「價值總額理論」。 

然而，張天一老師10乃存在自己的一套判斷標準，其認為倘行為人於行為之際，在

主觀上有認知到自己對於相對人是具有一個屆期且無抗辯事由之請求權，甚至可以是一

個不完全債權，且其在主觀上亦出於實現債權之目的，則在未超出請求權之範圍內，應

認為行為人之主觀意圖乃欠缺可非難性，因此欠缺「不法意圖」。至於是否要依債之標

的類型予以區分效果，張天一老師乃持否定之看法，其認為即使在種類之債中，債務人

對於債務之給付具有「特定」之權利，但此一「特定」只是為了交付所必經的一個過程，

此種權利以民法加以維護即已足夠，並無特別再以刑法保護之必要性。 
        

     
  

甲盜用乙的存摺、印章，取款後又歸還予原所有人之行為，雖採修正實體理

論之論者有認為，存摺、印章本身可以兌換款項，具有直接的兌換功能，盜領後

所有人縱然持有原存摺及印章，亦無法向銀行請求給付款項，故可認已耗盡原來

的兌換價值而甲應成立竊盜罪。 

然而，本文認為，由於持有存摺、印章並無法直接從銀行提取款項，銀行尚

會透過後續人別控管機制，設法確認該領款人是否得到本人授權，顯見銀行極度

重視提款者的人別及身分關係，非屬不在乎人別的兌換交易活動。又存摺乃具有

三項功能：「確認既有儲金額度」、「提領既有儲金」及「再儲存其他金額」，

而甲的盜領行為僅耗盡「既有金額」的返還請求權，但這不足以直接剝奪存摺的

「確認金額」與「再存款」等功能；且此現象在印章則更清楚，盜用印章並不會

改變其使用效果，故盜用存摺及印章皆稱不上係「耗盡經濟價值」。綜上，甲盜

領款項後又將存摺及印章返還予原所有人時，其主觀上僅具有侵害被盜領者之一

般債權意思，並無侵害附連於持有存摺及印章的所有利益，故無法該當竊盜罪之

不法所有意圖，甲因而不成立竊盜罪。 
            

                                                        
10 張天一，論民事請求權對竊盜罪中「不法所有意圖」之影響，月旦法學雜誌，226期，2014年3月，236頁。 

案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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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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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平，財產罪的重要課題：第三講－財產罪的「不法所有之意圖」，月旦法學教室，

134期，2013年12月。 

古承宗，冒用他人信用卡之刑事責任，台灣法學雜誌，224期，2013年5月15日。 

薛智仁，竊盜罪之所有意圖概念，台灣法學雜誌，205期，2012年8月1日。 

許澤天，搶奪罪或強盜罪的「不法所有意圖」－五十三年台上字第四七五號刑事判例

簡評，月旦裁判時報，8期，2011年4月。 

蔡聖偉，財產犯罪：第三講：竊盜罪之主觀構成要件（上），月旦法學教室，78期，

2009年4月。 

蔡聖偉，財產犯罪：第三講：竊盜罪之主觀構成要件（下），月旦法學教室，80期，

2009年6月。 

盧映潔，竊盜罪之所有意圖與不法意圖，台灣法學雜誌，116期，2008年11月。 

黃惠婷，竊盜罪之所有意圖，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5期，2003年4月。 
 

相 關 試 題 

甲無意中得悉同事乙之提款卡密碼，某日甲趁乙離開座位時，將其皮夾中的提款卡取

出，火速至樓下提款機提領了五千元後，再將卡片放回原處。請問在刑法上應如何評

價上述之事實？ （98公費考） 

甲因A向其借用數位相機一台，久借不還，某日乃趁A上班不在時，潛入A之住宅搜尋，

在A之臥室抽屜內搜獲，並將該相機取回。試問甲應負何刑責？（94警察法制三等） 

甲某日因有急事，亟需用車，其自用車又適故障，見並非十分熟稔之鄰居A開車返家，

不分青紅皂白，即將其拉下車，並強行開車而去，俟辦完事後，始將該車開回返還予

A。試問甲應否負何刑責？ （93律師檢覆） 

 


